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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

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

分析”之“四、风险因素”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屹唐股份 688729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单一 阎美芝

电话 010-87842689 010-87842689

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瑞合西二路9号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瑞合西二路9号

电子信箱 ir@bestsemi.com ir@bestsemi.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316,622,848.60 9,952,915,308.70 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02,085,924.64 5,914,723,200.11 6.5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481,979,013.65 2,089,808,383.90 18.77

利润总额 312,518,262.34 233,061,423.74 3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7,796,376.66 248,012,802.59 4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4,435,467.28 218,096,096.29 16.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0,447,542.55 456,182,805.11 -214.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9 4.54 增加1.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44.44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14.78 16.44 减少1.66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北京屹唐盛龙半导体产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45.05 1,198,456,133 1,198,456,133 1,198,456,133 无

最 佳 第 一 持 股 有 限 公 司

（BEST�Holdings�#1,�LLC）

境外法人 9.87 262,461,892 262,461,892 262,461,892 无

海 松 非 凡 有 限 公 司

（Oceanpine� Marvelous�

Limited）

境外法人 7.21 191,752,980 191,752,980 191,752,980 无

天津环旭创芯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4.98 132,329,530 132,329,530 132,329,530 无

南京招银现代产业壹号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其他 3.80 101,141,707 101,141,707 101,141,707 无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鸿道致鑫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3.13 83,226,120 83,226,120 83,226,120 无

共青城渐升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64 70,176,263 70,176,263 70,176,263 无

天津和谐海河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50 66,580,895 66,580,895 66,580,895 无

红杉鹏辰（厦门）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00 53,264,716 53,264,716 53,264,716 无

最 佳 第 二 持 股 有 限 公 司

（BEST�Holdings�#2,�LLC）

境外法人 1.96 52,132,842 52,132,842 52,132,842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环旭创芯的实际控制人陈立庚和海松非凡的实际控制人陈立光为兄弟关系。 BH1、BH2为公司员工

持股平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

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协鑫能科 股票代码 00201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而立 焦国清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协鑫能源

中心）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协鑫能源

中心）

电话 0512-68536762 0512-68536762

电子信箱 ir-gclet@gclie.com ir-gclet@gclie.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422,388,965.12 4,703,350,830.85 1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9,313,392.39 410,790,177.68 2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64,168,302.21 276,436,344.29 67.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06,487,412.25 915,694,294.69 -1.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84 0.2545 29.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84 0.2545 29.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4% 3.50% 0.8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1,649,392,921.06 40,458,909,504.71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099,660,494.05 11,739,012,134.39 3.0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2,24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其辰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72% 693,413,333 0 质押 692,502,176

协鑫创展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1% 86,204,109 0 质押 86,204,109

杨明焕 境内自然人 3.07% 49,895,541 0 不适用 0

诸暨秉颐清洁

能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6% 26,900,412 0 不适用 0

陈维立 境内自然人 1.41% 22,909,200 0 不适用 0

李梦珠 境内自然人 1.33% 21,546,900 0 不适用 0

上海靖戈私募

基金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靖戈共

赢尊享十一号

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11% 18,018,24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3% 15,068,521 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

方 中 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5% 8,981,600 0 不适用 0

上海靖戈私募

基金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靖戈共

赢尊享十二号

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2% 6,740,916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海其辰及协鑫创展实际控制人均为朱共山先生，协鑫创展为上海其辰一致行动人。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杨明焕，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9,

895,541股，实际合计持有49,895,541股。 股东上海靖戈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靖戈共赢

尊享十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18,018,240股，实际合计持有18,018,240股。 股东上海靖戈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靖戈共赢尊享十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6,740,916股，实际合计持有6,740,916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事项

1、2025年2月，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协鑫鑫光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光智慧” ）拟以自有

资金113.6233万元受让辰帆智慧（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智科（淄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本基金” 或“本合伙企业” ）16.667%合伙份额（对应认缴出资额631.34596万元，

已实缴100万元）、以自有资金113.6233万元受让易科汇（青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基金

16.667%合伙份额（对应认缴出资额631.34596万元，已实缴100万元）、以自有资金113.6233万元受让山

海新能（北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基金66.64%合伙份额（对应认缴出资额2,524.3232万元，已

实缴100万元），与山东舜恒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舜恒” ）共同投资本合伙企业，并

与山东舜恒拟一致同意，将本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由3,788万元减资至1,001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合伙企业总规模为1,001万元，鑫光智慧作为新的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7397

万元（已实缴300万元），占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的99.974%。

2025年2月21日，鑫光智慧与辰帆智慧（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易科汇（青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山海新能（北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智科（淄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份额转让协议》、鑫光智慧与山东舜恒签署了《智科（淄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

议》。 本合伙企业已于2022年6月1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基金备案号为SVR542。

截至报告期末，本次交易涉及的合伙份额转让价款已全部支付完毕，本合伙企业已办理完成认缴出

资额及合伙人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完成合伙人信息变更备

案。

2、2025年3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拟以自有资金出资3,005万元人民币与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财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资本” ）共同设立财鑫绿新（嘉兴）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本合伙企业” 或“本基金” ）。 本

次设立的基金总规模为5,000万元人民币，主要投资于绿电、储能等新能源产业项目。 本次交易完成后，

财通资本为本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协鑫智慧能源为本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 持有本合伙企业

60.10%的合伙份额。

各方已于2025年3月11日签署了《财鑫绿新（嘉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截至报告期末，本合伙企业首期认购款3,000万元已实缴到位，本合伙企业已办理完成工商设立登

记手续。 本基金已取得《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二）与专业投资机构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5年4月27日，公司与浙江财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建立长期、全

面、深度的战略合作关系，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储能、充电桩等新能源业务共同发展。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该协议按计划进行中。

（三）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情况

2025年6月25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其辰与浙江金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金证得胜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金证得胜1号” 、“受让方”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

验区分公司、无锡国联数科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上海其辰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金证得胜1号转让其持有的公司96,130,000股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2%。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0.17元，标的股份转

让价格总额（税前）为人民币977,642,100.00元。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8日披露的《关于控股

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次协议转让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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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现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3732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05,738,393股新股。 公司以每股人民币

13.90元的价格向14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70,863,302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764,999,897.8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44,295,181.96元（不含

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20,704,715.84元，前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2月21日到账。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2月22日对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22]000091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对募投项目累计投入2,477,951,089.18元，其中：公司于2022年2月21日

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使用募集资金1,411,349,424.32元；于2023年度使用募集资金139,025,817.08

元；于2024年度使用募集资金646,264,361.11元；于2025年1-6月使用募集资金281,311,486.67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1,259,689,721.27元（包含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扣除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14,819,912.65元）。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8,739,721.27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1,250,950,000.00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

规和《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协鑫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

用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进行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

1、2022年2月，公司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公司子公司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2022年3月，公司及原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分别与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2年5月，公司、公司子公司苏州鑫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琞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诸暨协鑫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胜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2年10月，公司、公司子公司协鑫电港云科技（海南）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与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贸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2022年10月，公司因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聘请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公司” ）担任公司保荐机构。 原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中金公司承接。 变

更保荐机构后，公司、公司子公司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2022年11月，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公司子公司苏州鑫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琞能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诸暨协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胜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协鑫电港云科技（海南）有限公司及保

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贸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

2023年7月，公司、公司子公司诸暨协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胜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

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3、2024年4月，公司综合考虑“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的实施进度、运营情况以及公司战略规

划优化调整等因素，已终止“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投入“新能源汽车

充电场站建设项目”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和“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 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后，公司、公司子公司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2024年6月，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

议》； 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公司、公司子公司苏州鑫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工业园区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公司子公司徐州鑫和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4年7月，公司、公司子公司江苏协鑫鑫储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协鑫鑫光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苏州协鑫零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协鑫鑫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卫鑫华科技有限公司/重庆鑫瑞

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南京鑫能智储科技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东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

2025年1月，公司、公司子公司浙江协鑫鑫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与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4、2025年3月，公司根据最新战略规划及相关募投项目的投资建设进展等情况，经谨慎研究和分析

论证，已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 ，并将其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募投项

目；已调整“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的投资建设规划、投资总金额，并调整其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新募

投项目；已将“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调整为“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由投建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项目调整为投建新型电网侧储能和用户侧储能电站项目，项目投资建设规划、投资

总金额和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等相应调整；已对“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进行结项，并将

其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募投项目；新增募投项目“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 、“石柱七曜山

玉龙风电二期项目” 。 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后，公司、公司子公司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2025年4月，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

议》；公司、公司子公司徐州鑫和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南京鑫能智储科技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

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东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公司子公司广州新能智储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山新能智储科技有限公司/太仓

鑫网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重庆协鑫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5年5月，公司、公司子公司内蒙古协鑫智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与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

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复印募集资金专户资料，保荐机构每半年对公司募集资金

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根据公司与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

协议》， 公司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五千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 公司及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公司、公司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及商业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

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均严格按照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管理与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期末账户余额 存储方式 备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 515777136501 3,840,928.48 活期/协定存款

正常使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700634722 1,243,181.84 活期/协定存款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支行

37090180800808061 189,634.41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高新区支行 32250198648300004220 0.00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高新区支行 32250198648300004258 0.00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800809703 775.31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高新区支行 32250198648300004259 0.00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200809766 0.00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000848140 345,281.09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马群支行 501480838677 7,319.29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铜山支行 408030100100263034 2,797.74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4000862010 573,976.65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4200862008 464,083.11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500862012 104,500.00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500864630 1,117,099.61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300856138 0.00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2400856141 0.00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900809508 775,191.38 活期

正在办理销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4000809750 0.00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 548277765633 932.24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405246447366 55,311.71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639859477 8,672.60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源里支行 635043092 0.00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639800307 0.41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贸支行 2201077009100070588 10,035.40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100809747 - -

2025年6月已销

户

合计 8,739,721.27

注：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及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14,844,303.61

元，已扣除手续费24,390.96元。

三、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和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详见附表1《202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具体情况

1、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审议及授权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在此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

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授权经营层在前述额度内具体实施现金管理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同意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 公司将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的存款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调整协定存款的余额，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

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2、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

的募集资金金额为4,974,110.32元。

四、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详见附表2《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2、已终止的“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 和已结项的“信息系

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将根据战略决策要求适时处置相关资产。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有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了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的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使用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附表1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1） 376,499.9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131.15

报告期内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52,004.07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7,795.11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注

2）

256,245.73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8.87%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改变项

目（含部分改

变）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新能源汽车换电站

建设项目

是

330,

000.00

28,

964.58

0 28,964.58

2024年4月本项

目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是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

是

20,

000.00

17,

028.09

0.47 17,028.09

2025年3月本项

目已结项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注3）

否

150,

000.00

112,

900.00

0

112,

9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

站建设项目

是 - 1,582.59 396.08 1,582.59

2025年3月本项

目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是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

设项目

是 -

45,

000.00

13,

365.61

13,365.61

2025年3月本项

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由7亿元调

整为4.5亿元；截

至期末投资进

度29.70%

2025年12

月

建设

期

不适用 否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

站建设项目

是 -

29,

385.25

0 29,385.25

2025年3月本项

目增加建设内

容，项目名称调

整为“新型储能

电站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新型储能电站建设

项目

否 -

69,

004.07

14,

368.99

14,368.99 20.82%

2025年12

月

建设

期

不适用 否

南通协鑫热电有限

公司热电联产项目

否 -

30,

000.00

0 0 0.00% 2026年5月

建设

期

不适用 否

石柱七曜山玉龙风

电二期项目

否 - 8,000.00 0 0 0.00%

2025年12

月

建设

期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注3）

否 -

30,

205.89

0 30,200.00 99.98%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500,

000.00

372,

070.47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合计

500,

000.00

372,

070.47

28,

131.15

247,

795.11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1、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2024年4月，公司综合考虑该项目的实施进度、运营情况以及公司战略规划优化调整等因素，决定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换电业务，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投入“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新型电网侧

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2、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5年3月，鉴于该项目的主要子项目已完成开发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项目已结项。

3、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

2025年3月，公司对充电业务发展策略和经营管理策略进行了调整，主要考虑到公司作为能源电力企业，聚焦为客户提

供能源服务为目标，充电桩作为能源服务的重要负荷，公司决定以托管运营模式为主，减少在充电桩资产的直接资金投入，

减少充电桩资产持有量，从重资产模式向轻资产模式转变，实现电力交易服务、虚拟电厂聚合服务在充电应用场景的有机

融合，助力提升充电场站的经营效益和能源服务的多元化，与充电桩企业合作共赢。 因此，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决

定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充电业务，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募投项目。

4、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2025年，根据公司光伏业务最新战略规划，公司仍会积极拓展分布式光伏电站业务，且调整为以工商业光伏项目为主。

2025年3月，公司结合各区域分布式光伏业务最新开发计划，经谨慎研究和分析论证，调整了该项目投资建设规划和拟使用

募集资金等，项目正在实施中。

5、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2024年4月，公司经谨慎研究和分析论证后，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部分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业务，将中卫鑫华、重庆黔

江、南京板桥和徐州鑫蓝4个子项目纳入募投项目。 其中，南京板桥项目和徐州鑫蓝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29,385.25万元；

中卫鑫华项目因投建模式发生改变，未使用募集资金；重庆黔江项目因建设周期短，优先使用自有和自筹资金投建，未使用

募集资金。

2025年，根据公司储能业务最新战略规划，公司计划重点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区域开发新型储能项目。 2025年3月，为

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谨慎研究和分析论证，公司调整了该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名称、项目投资建设规划和拟使

用募集资金等，项目名称调整为“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项目正在实施中。

6、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2025年3月，公司新增该募投项目，项目正在实施中。

7、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项目：2025年3月，公司新增该募投项目，项目正在实施中。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2024年4月，该项目已终止。

2、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2025年3月，该项目已结项。

3、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2025年3月，该项目已终止。

4、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2025年3月，公司调整了该项目投资建设规划和拟使用募集资金等，项目正在实施中，可

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5、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2025年3月，公司调整了该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名称、项目投

资建设规划和拟使用募集资金等，项目名称调整为“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项目正在实施中，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6、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2025年3月，公司新增该募投项目，项目正在实施中，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7、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项目：2025年3月，公司新增该募投项目，项目正在实施中，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1、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2022年5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

分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的议案》。 公司结合发展战略、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等情况，调整该募投项目实施方

式、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和项目投资总额等。 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

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2022年8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投资总额、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结合发展战略、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等情况，调整

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项目投资总额和延长项目完成时间等；另外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因上层股权结构发生

变化由全资子公司变为控股子公司。 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2、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2年5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

分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的议案》。 基于公司战略目标和中长期发展规划需要，增加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

点。 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2022年5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实

施内容、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的议案》。 其中，“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的实施方式，由原有的乘用车及重卡车换电站

建设更改为乘用车、重卡车、乘用车（车电分离）、重卡车（车电分离）四种类型。 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2022年7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9,403,298.76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上述置换事项已于2022年10月实施完毕。 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1、2022年4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调整募投项目投入金额和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公司已于2022年12月12

日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6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2、2022年12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公司已于2023年6月5日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9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6个月。

3、2023年6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公司已于2024年5月21日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8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4、2024年5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

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

的核查意见， 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公司已于2024年11月19日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5亿元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6个月。

5、2024年11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

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截至2025年6月30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25,095.00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情况

1、2022年4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

放募集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此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

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2、2023年8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

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

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此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3、2024年8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

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3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此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

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节余的金额及

原因

2025年3月，鉴于“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的主要子项目已完成开发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项目已结项。

该项目原拟投入募集资金20,000.00万元，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7,028.09万元，节余募集资金2,971.91万元，节余募集资金用

于新募投项目。

公司在“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有关规定，本着合理、节约、有效原

则，根据项目规划并结合实际情况，在确保项目进展顺利的前提下，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合理调整项目开发计划，降低项

目开发成本和费用等，节约了部分募集资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5年6月30日，除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25,095.00万元外，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873.97万元存

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2025年1-6月，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使用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注1：“募集资金总额”包含募集资金净额和发行相关费用（不含税）。

注2：“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统计口径为募集资金净额372,070.47万元扣减募集资金首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112,900.00万元和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2,924.74万元（因相关募投项目涉及多次改变，不重复累计统计）。

注3：募集资金首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112,900.00万元，已全部补流；2024年4月“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用途改

变，新增永久补充流动资金30,205.89万元。

附表2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改变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改变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改变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

设项目

新能源汽车换电站

建设项目

28,964.58 0 28,964.58

2024年4月本项目

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

17,028.09 0.47 17,028.09

2025年3月本项目

已结项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

建设项目

新能源汽车换电站

建设项目

1,582.59 396.08 1,582.59

2025年3月本项目

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

项目

45,000.00

13,

365.61

13,365.61

2025年3月本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由

7亿元调整为4.5亿

元；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29.70%

2025年

12月

建设

期

不适

用

否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

建设项目

29,385.25 0 29,385.25

2025年3月本项目

增加建设内容，项

目名称调整为“新

型储能电站建设项

目”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注）

30,205.89 0 30,200.00 99.98%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

目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

站建设项目、分布式

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

站建设项目、信息系

统平台及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69,004.07

14,

368.99

14,368.99 20.82%

2025年

12月

建设

期

不适

用

否

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

司热电联产项目

30,000.00 0 0 0.00%

2026年

5月

建设

期

不适

用

否

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

二期项目

8,000.00 0 0 0.00%

2025年

12月

建设

期

不适

用

否

合计 -

259,

170.47

28,

131.15

134,

895.11

- - - - -

改变原因、 决策程序

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项目）

1、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2年5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

分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的议案》。 公司结合发展战略、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等情况，调整“新能源汽车换电

站建设项目” 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和项目投资总额等。基于公司战略目标和中长期发展规划需要，增加“信息系

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实施地点。 前述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2022年8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投资总额、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结合发展战略、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等情况，调

整“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实施地点、项目投资总额和延长项目完成时间等，另外“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

设项目” 部分项目实施主体因上层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由全资子公司变为控股子公司；“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实施主体因上层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由全资子公司变为控股子公司。 前述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2024年4月，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投入新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建设内容主要包含乘用车和重卡

车两种业务场景，乘用车换电站主要面向长三角、大湾区等都市圈、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为城市乘用车提供补能服务，该

类场景由于面临车辆标准兼容性以及充电网络的竞争，单个换电站投资的收益相对较低；重卡车换电站主要集中在河北、

新疆、内蒙古、山西等拥有大量重卡车辆的封闭行驶场景，该类场景运力可控、收益稳定，具备较高的投资价值，但竞争较

为激烈。为避免盲目投资对公司经营的不利影响，公司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严格控制风险，审慎推进换电站相关项目。因

此，公司换电站业务投资进度未达预期。 2024年4月，公司综合考虑“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的实施进度、运营情况

以及公司战略规划优化调整等因素，决定终止“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投入“新能源汽

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该事项

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2、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2025年2月，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2025年3月，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最新战略规划及相关募投项目的投资建设进

展等情况，对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具体情况如下：①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新能源汽车充电场

站建设项目” ，并将其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募投项目；②调整“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的投资建设规划、投资总金额，

并调整其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新募投项目；③将“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调整为“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项目

建设内容由投建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项目调整为投建新型电网侧储能和用户侧储能电站项目，项目投资建设规划、投资

总金额和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等相应调整；④对“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进行结项，并将其节余募集资金用

于新募投项目；⑤新增募投项目“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 、“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项目” 。该事项亦经

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上述情形属于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1、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2024年4月，公司综合考虑该项目的实施进度、运营情况以及公司战略规划优化调整等因素，决定终止使用募集资金

投入换电业务，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投入“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新型电

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2、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5年3月，鉴于该项目的主要子项目已完成开发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项目已结项。

3、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

2025年3月，公司对充电业务发展策略和经营管理策略进行了调整，主要考虑到公司作为能源电力企业，聚焦为客户

提供能源服务为目标，充电桩作为能源服务的重要负荷，公司决定以托管运营模式为主，减少在充电桩资产的直接资金投

入，减少充电桩资产持有量，从重资产模式向轻资产模式转变，实现电力交易服务、虚拟电厂聚合服务在充电应用场景的

有机融合，助力提升充电场站的经营效益和能源服务的多元化，与充电桩企业合作共赢。 因此，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决定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充电业务，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募投项目。

4、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2025年，根据公司光伏业务最新战略规划，公司仍会积极拓展分布式光伏电站业务，且调整为以工商业光伏项目为

主。 2025年3月，公司结合各区域分布式光伏业务最新开发计划，经谨慎研究和分析论证，调整了该项目投资建设规划和

拟使用募集资金等，项目正在实施中。

5、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2024年4月，公司经谨慎研究和分析论证后，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部分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业务，将中卫鑫华、重庆黔

江、南京板桥和徐州鑫蓝4个子项目纳入募投项目。 其中，南京板桥项目和徐州鑫蓝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29,385.25万

元；中卫鑫华项目因投建模式发生改变，未使用募集资金；重庆黔江项目因建设周期短，优先使用自有和自筹资金投建，未

使用募集资金。

2025年，根据公司储能业务最新战略规划，公司计划重点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区域开发新型储能项目。 2025年3月，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谨慎研究和分析论证，公司调整了该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名称、项目投资建设规划和

拟使用募集资金等，项目名称调整为“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项目正在实施中。

6、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2025年3月，公司新增该募投项目，项目正在实施中。

7、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项目：2025年3月，公司新增该募投项目，项目正在实施中。

改变后的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1、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2024年4月，该项目已终止。

2、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2025年3月，该项目已结项。

3、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2025年3月，该项目已终止。

4、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2025年3月，公司调整了该项目投资建设规划和拟使用募集资金等，项目正在实施中，可

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5、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2025年3月，公司调整了该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名称、项目

投资建设规划和拟使用募集资金等，项目名称调整为“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项目正在实施中，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

化。

6、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2025年3月，公司新增该募投项目，项目正在实施中，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

化。

7、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项目：2025年3月，公司新增该募投项目，项目正在实施中，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注：2024年4月“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用途改变，新增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30,205.89万元。

证券代码：002015� � � � �证券简称：协鑫能科公告编号：2025-077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日（周二）下午15:00-16:30

● 会议召开网址：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了让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发展等

情况，加强公司与投资者的交流沟通，公司定于2025年9月2日（周二）下午15:00-16:30在全景网召开

2025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一、会议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方式召开，公司将围绕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公司发展情况等与投资者

进行交流互动，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会议召开时间、网址、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日（周二）下午15:00-16:30

会议召开网址：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三、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朱钰峰，副董事长兼总裁费智，董事、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彭毅，董事会秘书杨而立，独立

董事罗正英。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欢

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5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

征集问题。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2日15:00前，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将您所关注的问题发送至公司邮箱：

ir-gclet@gclie.com，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说明会上进行回复。

五、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512-68536762

电子邮箱：ir-gclet@gclie.com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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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名称变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协鑫创展控股有

限公司通知。经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其名称由“协鑫创展控股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协

鑫创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该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新换发的《营业执照》。 涉及控股

股东一致行动人名称变更的其他事项，公司将相应进行办理。

上述事项未涉及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变动，对公司经营活动不构成影响，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亦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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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7日

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27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董事会。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朱钰峰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

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中的财务信息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

告》《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

了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使用及披露不存

在违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亿马 股票代码 30117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维 黄舒倩

电话 0754-88880666 0754-88880666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海滨路 55�号海逸投资大厦 4-5�

楼

广东省汕头市海滨路 55�号海逸投资大厦 4-5�

楼

电子信箱 Securities@tym.com.cn Securities@tym.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5,629,526.57 89,214,406.37 6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59,068.30 -11,729,023.47 15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7,179,708.32 -10,310,198.38 169.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382,921.61 -61,821,520.43 73.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03 -0.1764 151.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02 -0.1768 151.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9% -1.44% 2.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439,369,397.40 1,333,766,753.86 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9,941,246.80 758,250,167.43 1.5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10,09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林明玲 境内自然人 28.80% 19,327,824 14,495,868 质押 5,180,000

马学沛 境内自然人 6.23% 4,182,120 3,136,590 质押 3,600,000

共青城东兴博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3% 2,438,401 0 不适用 0

南京优志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1% 2,017,000 0 质押 1,500,000

前海大唐英加 （深

圳）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英加黑马八十一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0% 1,140,000 0 不适用 0

南京乐遂信息咨询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8% 658,846 0 不适用 0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023年员工持股计

划

其他 0.70% 472,400 0 不适用 0

刘晋礼 境内自然人 0.58% 391,100 0 不适用 0

张国华 境内自然人 0.57% 380,000 0 不适用 0

前海大唐英加 （深

圳）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大唐英加红马八

八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3% 353,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马学沛与林明玲系夫妻关系，马学沛为南京优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

合伙人。 此外，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①前海大唐英加（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英加黑马八十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998,000股，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42,000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

140,000股；

②张国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8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80,000股；

③前海大唐英加（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大唐英加红马八八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53,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53,

0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天亿马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陈耿豪、南通成为常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共22名交易对

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星云开物100%的股权。 其中， 天亿马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法持有的星云开物51%股

权；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法持有的星云开物49%股权。 本次交易前，天亿马未持有星云开物股权；本次交易

完成后，星云开物将成为天亿马的全资子公司，纳入天亿马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预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待审计、评估及尽

职调查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同意及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 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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